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比利时王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以下称“双方”），

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双方在打击犯

罪方面的有效合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义务

任何一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应请求方请求，向另一

方引渡在其境内发现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以便对其进行刑事

诉讼或者执行刑罚。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只有在引渡请求所针对的行为，在提出请求时，根据双

方法律均构成犯罪，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才能准予引渡：

（一）为进行刑事诉讼而请求引渡的，根据双方法律，对于该

犯罪均可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更重的刑罚；

（二）为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的，在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

引渡人尚未服完的刑期至少为6个月。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

犯罪时，不应考虑双方法律是否将该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者

使用同一罪名。

三、如果引渡请求涉及两个以上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的

行为，只要其中有一项行为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被请求

方即可以针对上述各项行为准予引渡。



四、不得以被请求方法律未规定与请求方法律同类的税收或

者关税，或者未就税收、关税、海关或者外汇管制制定同类的法

规为理由而拒绝引渡。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认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是政治犯罪或者

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犯罪。政治犯罪或者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犯罪不

应包括双方均为缔约国的国际公约不认为是政治犯罪的犯罪。谋

杀或企图谋杀国家元首或者其家庭成员不应被视为政治犯罪或者

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犯罪。双方均为缔约国的国际公约所定义的恐

怖主义犯罪不应被视为政治犯罪或者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犯罪；

（二）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仅构成军事犯罪；

（三）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引渡的目的是基于被请

求引渡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

起诉或者处罚，或者该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将会因为上述任何

原因受到损害；

（四）根据请求方的法律，由于时效已过，已经不可能对被请

求引渡人进行起诉或执行刑罚；

（五）被请求方已经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

事实做出生效判决；

（六）被请求引渡人在请求方曾经遭受或者可能遭受酷刑或者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

（七）请求方根据缺席判决提出引渡请求，但请求方保证被请

求引渡人有机会在其出庭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的除外；

（八）被请求引渡人在犯罪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九）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

除非请求方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

死刑。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根据本国法律对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具有刑

事管辖权，并且对被请求引渡人就该犯罪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或者

准备提起刑事诉讼；

（二）被请求方在考虑了犯罪的严重性和请求方利益的情况下，

认为由于被请求引渡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引渡不符合人道主义

考虑。

第五条 国民不引渡

一、双方均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国籍按照引渡请求提出

时的国籍予以确定。

二、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未准予引渡，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

求方的请求，将该案件提交主管机关以便根据国内法对该人提起

刑事诉讼。为此目的，请求方应当向被请求方提供与该案件有关

的文件和证据。

第六条 联系途径

引渡请求及辅助文件应当通过外交途径转递。

所有其他与请求有关的联系应当由下列部门直接进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是外交部；

在比利时王国方面是联邦公共服务司法部。

第七条 引渡请求及所需文件

一、引渡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国籍、职业、住所

地或者居所地以及其他有助于确定被请求引渡人的身份和可能所



在地的资料；如有可能，有关其外表特征的描述，该人的照片、

指纹和身份证件号码；

（三）有关犯罪事实以及罪名的说明，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

行为和结果；

（四）有关该项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定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

（五）有关允许减刑或假释的法律规定，如根据请求方法律，

被请求引渡人就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六）有关追诉时效或者执行刑罚的时效的法律规定。

二、除本条第一款规定外，

（一）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的引渡请求还应当附

有经证实的逮捕证副本；

（二）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执行刑罚的引渡请求还应当附有经

证实的已生效的判决书副本，该判决应当表明或通过单独的文件

表明该判决已经生效，以及已经执行刑期的说明。

三、请求方根据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提交的引渡请求书和其

他有关文件，应当由请求方的主管机关正式签署或者盖章，并应

当附有被请求方官方文字或官方文字之一的译本，但双方另有约

定的除外。

第八条 补充材料

如果被请求方认为，为支持引渡请求所提供的材料不充分，

可以要求在30天内提交补充材料。如果请求方提出合理要求，这

一期限可以延长15天。如果请求方未在该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

应当被视为自愿放弃请求，但是不妨碍请求方就同一犯罪对同一

人重新提出引渡请求。

第九条 临时羁押

一、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以在提出引渡请求前，请求另一

方临时羁押被请求引渡人。此种请求可以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



的途径、国际刑警组织或者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以电子形式提出。

二、临时羁押请求应当包括本条约第七条第一款第（一）、

（二）、（三）项所列内容，并说明已经备有第七条第二款所列文件，

以及即将提出正式引渡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当将处理该请求的结果毫不延迟地通知请

求方。

四、如果被请求方在羁押被请求引渡人之后的 45天内未收到

正式引渡请求，则应当解除临时羁押。

五、如果被请求方随后收到了正式引渡请求，则根据本条第

四款解除临时羁押不应妨碍对被请求引渡人的重新羁押和后续

引渡。

第十条 对引渡请求做出决定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引渡请求，

并且及时将决定通知请求方。

二、被请求方如果全部或者部分拒绝引渡请求，或者暂停引

渡程序，应当将拒绝或者暂停的理由告知请求方。

第十一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如果被请求方准予引渡，双方应当商定执行移交的时间、

地点及其他有关事宜。

二、如果请求方在商定的执行引渡之日后的 15天内未接收

被引渡人，被请求方应当立即释放该人，并且可以拒绝请求方就

同一犯罪再次提出的引渡该人的请求，但本条第三款另有规定的

除外。

三、如果一方因为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的期间内移

交或者接收被引渡人，该方应当在第二款规定的时限届满前通知

另一方。双方应当再次商定执行引渡的有关事宜，并适用本条第

二款的规定。



第十二条 对羁押的影响

被引渡人因引渡目的在被请求方境内被羁押的时间应折抵在

请求方被判处的刑期。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应当将被引渡人在移

交之前已被羁押的时间告知请求方。

第十三条 脱逃情况下提出新的引渡请求

被引渡人在请求方的刑事诉讼终结或者服刑完毕之前逃回被

请求方的，请求方可以就同一犯罪再次提出引渡请求。在此情况

下，请求方无需提交本条约第七条规定的文件和材料。

第十四条 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

一、如果被请求引渡人正在被请求方因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

犯罪之外的犯罪被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服刑，被请求方可以在做出

准予引渡的决定后，暂缓引渡该人直至诉讼终结或者服刑完毕。

被请求方应当将暂缓一事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暂缓引渡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时效的过期或对请求方

的刑事诉讼造成严重妨碍，被请求方可以根据请求，在不妨碍其

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并且请求方保证在完成有关程序后立即将

该被请求引渡人无条件送还被请求方的情况下，向请求方临时引

渡该人。

第十五条 竞合的请求

当包括一方在内的两个以上国家对同一人就同一犯罪或者不

同犯罪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方在决定向哪一国引渡该人时，

应当考虑所有相关情况，特别是如下情况：

（一）请求是否根据条约提出；

（二）不同犯罪的相对严重性；

（三）犯罪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四）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和通常居住地；

（五）各项请求提出的不同日期；

（六）再向第三国引渡的可能性。

第十六条 特定规则

一、除准予引渡所针对的犯罪外，请求方对于根据本条约被

引渡的人，不得就该人在引渡前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进行包括判处

刑罚在内的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请求方同意。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可以要求提供本条

约第七条所规定的文件或者资料，以及被引渡人就有关犯罪所作

的陈述。只有在寻求同意的请求所针对的犯罪符合本条约规定的

引渡条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方能同意；

（二）该人在可以自由离开请求方之日后的30天内未离开该

方，但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离开请求方的时间不计算在

此期限内；

（三）该人在已经离开请求方后又自愿回到该方；

（四）该人已自愿同意且已充分了解到相关后果。

二、请求方可以根据其法律采取任何措施以避免时效届满导

致的法律后果。

三、如果诉讼程序过程中指控的罪名发生变化，只有在符合

下列条件时方可对被引渡人就新罪名进行追诉和判刑：

（一）该新罪名实质上是基于引渡请求及其辅助文件中所包含

的相同事实；

（二）根据该新罪名的构成要件，该项犯罪亦属于可以引渡的

犯罪。

第十七条 引渡给第三国

除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未经被请

求方同意，请求方不得将被引渡人就该人在移交（给请求方）前



所犯罪行引渡给第三国。被请求方可以要求提供第七条第一、二

款提及的文件。

第十八条 移交财物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扣押在其境内发现的犯罪所得、犯罪工具以及可作为证

据的其他财物，并且在准予引渡的情况下，将这些财物移交给请

求方。

二、在准予引渡的情况下，即使因为被请求引渡人死亡、失

踪或者脱逃而无法实施引渡，本条第一款提到的财物仍然可以

移交。

三、被请求方为审理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可以推迟移交

上述财物直至诉讼终结，或者在请求方承诺返还的条件下临时移

交这些财物。

四、移交上述财物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者任何第三方对该财

物的合法权益。如果存在此种权益，请求方应当在诉讼结束之后

尽快将被移交的财物无偿返还给被请求方或者该第三方。

第十九条 过 境

一、一方从第三国引渡人员需经过另一方领土时，应当向另

一方提出过境请求。该请求应当包括该人的姓名、年龄、性别、

国籍、职业、住所或居所、案情概要、罪名和已经或者依法可能

判处的刑罚。如果使用航空运输并且没有在另一方境内降落的计

划，则无需提出过境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反其国内法律且符合本条约规定的引渡

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同意请求方提出的过境请求。

第二十条 通报结果

请求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及时向被请求方通报有关



对被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执行刑罚或者将该人引渡给第三国的

情况。

第二十一条 费 用

在被请求方引渡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被请求方承担。与

移交被引渡人有关的交通费用和过境费用应当由请求方承担。

第二十二条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一、本条约不影响双方根据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开展

引渡合作。

二、本条约不影响双方根据其参加的任何多边公约所享有的

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1951年7月28日订立的《关于难民

地位的公约》和1961年4月24日订立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由于本条约的解释或者适用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外

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四条 生效、修订和终止

一、任何一方根据本国法律完成本条约生效所需的一切必要

程序后，应当通过外交照会通知另一方。本条约自后一份照会发

出之日起第30天生效。

二、本条约可以随时经双方书面协议予以修订。此类修订应

当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同程序生效，并构成本条约的一部分。

三、任何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

本条约。本条约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第 180天终止。本条约的终止

不影响条约终止前已经开始的引渡程序。

四、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有关犯罪

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

份均用中文、法文、荷兰文和英文写成，四种文本同等作准。如

遇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利时王国

代 表 代 表

张业遂 马怀宇

（签 字） （签 字）


